大荔县2023年千亿级设施农业老旧设施改造提升项目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 对8个温室、25个大棚设施棚体进行棚体翻新、智能化运输系统设备提升、自动喷淋系统、水肥一体化、冷暖等设备提升、集雨灌溉设施配套并对棚内土壤进行改良。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3）《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4）《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5）《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6）《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7）《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8）《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财库〔2021〕20号）。 

3、交货期要求：合同签订生效后 45天内需要交货完毕、安装调试完成，质保期1年。
4、交货地点：大荔县韦林望仙村、官池北王马村、东城街道办埝头村。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选择执行相关标准。如有未特别注明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则统一执行最新标准、规范。

采购标的数量和规格

	标段号
	行政村
	建设内容

	一标段
	韦林镇望仙村
	在韦林镇望仙村对4个日光温室约6100㎡进行土地改良工程，购置并安装先进的制冷制热设备，根据季节和作物需求，精确控制大棚内的温度。

	二标段
	官池镇北王马村）


	对25个大棚（22个塑料大棚、3个钢架大棚）约19368㎡的大棚翻新、自动喷淋系统及集雨设施配套。

	
	东城街道办埝头村
	在东城街道办埝头村对4个日光温室约3120㎡进行水肥一体化、自动运输设备及加热智能化设备提升。


四、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质量要求：合格；安全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杜绝安全隐患；技术规格：需满足国家相关行业标准；
五、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供应商需要提供合理的项目整体实施方案，能按照项目分解节点并可跟踪实施。

2、供应商需要提供生产实施方案，包括原材料采购、加工制作等各个环节的实施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有计划的完成项目需求产品的生产和装配。

3、供应商需要提供品控管理方案，对产品品质有管理管控过程，有独立品管部门和专门品管人员，确保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完善。

4、供应商需要提供安装服务实施方案，根据货物交付时间节点，落实送货安装时间和人员安排，确保按期交付使用。
5、售后服务要求：（1）本次服务项目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确保达到最佳状态。

（2）中标人应根据服务方案规范及质量要求进行服务工作，并在质保期内、外应对项目质量问题负责，采购人在服务过程中起到配合、监督及管理的作用。
六、验收标准
1、所供产品的规格、数量符合采购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的要求。

2、所有产品均已运输至指定地点，并安装调试完毕。

3、采购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的附件、工具、技术资料等齐全；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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